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 文件
珠软协秘 [2017] 12号

关于组织企业参加2017年印度国际自动化展（Automation）暨采购活动的通知
各有关企业：
根据《关于珠海市外贸特色产业集群2017年企业抱团参加境内外国际性展览及采购活动工作任务的补充通知》（珠商函[2017]95号）要求，为做好2017年软件和集成电路外贸特色产业集群抱团开拓国际市场的工作任务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　　
    一、展会情况
　  展会名称：2017年印度国际自动化展暨采购活动 
　  展会时间：2017年8月9日 – 8月12日
展会地点：印度 孟买国际展览中心  
二、展会背景及展品范围　　
展会背景：印度国际自动化展自 2002 年成功举办以来，其规模逐年扩大，是第一个做专业自动化的大规模展览会，拥有者广泛的专业国际展商及参观商，是印度该行业最重要规模最大的的国际自动化展览会。2016 年展会吸引了来自世界的近 600 家自动化领域的企业参展，涉及自动化领域的方方面面，展会展出总面积约 20000 平方米。
展品范围： 工业自动化（生产及过程自动化），组装及搬运系统、线性定位系统、控制系统，PLC，SCADA、传感器和执行器、嵌入式系统、测量和测试系统、通讯、网络和现场总线系统、工业自动化数据获取及辨别系统、激光技术、自动化服务、自动化生产线，自动化仪器仪表等；
电子生产设备：SMT 技术和设备、焊接设备及材料、测试与测量、机械制造与自动化、自动化控制设备、电子制造自动化设备、ESD防静电和净化设备、条码设备及材料、电子制造服务等；
机器人与机器视觉：工业机器人、机器人集成设备、搬运机器人、机器手、人机界面等；
电气系统：伺服电机、马达和变频器、传动、机械驱动系统、变压器、电池和不间断电源、电线及电缆附件、电气控制用电气开关装置和设备、电工及光电部件、电力电工测试和检测设备等；
工业自动化信息技术及软件：工厂集成化管理软件、 工业 IT 软件、 工业基本系统及开发工具、 工厂生产软件、 工业用互联网、工厂内局域网、工厂外部局域网解决方案等；
三、扶持政策：
1、软件和集成电路外贸特色产业集群工作站设立公共展位，展位费和特装费由工作站支付，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免费入驻。
2、对符合条件的参展企业,按照相关政策给予部分差旅费补贴。
四、相关要求：此次活动旨在帮助企业拓展市场，抢抓出口订单，并帮助企业加强与国际电力电子等企业加强贸易合作，培育品牌，提升技术，构建渠道，采购新产品。
五、报名办法
请有意向参展及采购的企业于5月5日前填写“报名表”传真到协会。
附件：《境外展会参展报名表》


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
    2017年4月9日

（联系人：张衡；电话：3391060；传真：3391690；电子信箱：zhangheng@zsia.org.cn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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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展览会名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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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地 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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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联系人：  
	职务： 
	电话： 

	
	传真： 
	手机： 
	公司网址 

	
	电子邮件: 
	进出口代码： 

	
	申请展
位面积
	□公共展位（免费）
	随团参展人数
	因私护照：      人

	
	
	□独立申请展位
	
	因公护照：      人

	
	持因公护照人员须填写：出国任务通知书主送单位（有权出具出国、赴港、澳任务确认件的省市人民政府、中央部委及在外交部备案有出国审批权的总公司等单位）：

	
	主要
展品
	中文： 

	
	
	英文： 

	参展约定：
1、 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在充分了解展会的基础上，本着自愿、平等、互利的原则签订合同。
2、 参展企业须遵守展会的有关规定，不得提早撤展、不得销售展品、展览期间不得损坏展览有关设施。如因违规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，参展企业应承担相应的全部责任。
3、 参展企业应严格遵守展览举办国的相关法律，严禁携带知识产权侵权产品参展。参展企业因违法、侵权行为而引起的法律纠纷，企业应独立承担法律责任。
4、 为保证参展工作顺利进行，参展企业有责任按照组团单位各项通知中规定的时间办理护照、展品运输、签证等各项筹展工作。如因参展企业延误时间而影响以上各项工作，责任与组团单位无关。
5、 参展企业有责任按时交纳各项参展费用。如参展企业未能按时交齐各项费用，将被视为自动放弃参展处理，组团单位保留处理摊位的权利。如因组团单位未能提供摊位给参展企业，组团单位将如数退还企业所交费用。
6、 参展人员被拒签或未能及时得到签证的，组团单位将本着减少参展企业损失的原则妥善处理，但已发生而不能取消的费用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。
7、 由于不可抗力或非组团单位的责任而不能履行出展计划的，组团单位应及时通知参展企业，并将参展企业所付费用扣除已支出的费用后全额退还给参展企业。
8、 以上约定作为组团单位与参展企业之间达成的合同，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此表传真件与原件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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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                     (加盖公章)
 领导意见：

 负责人签字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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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珠海市软件行业协会
电  话：0756-3391958
传  真：0756-3391690
Email ：1848576861@qq.com
地  址：珠海市唐家湾南方软件园D2-205室
邮  编：519000



